
 

 
 
 
 

 

 

 

民國１１５年股東常會議案說明資料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股東會日期：中華民國１１５年５月２１日 

股東會地點：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5樓 

            （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集會堂） 

召開方式：召開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 

視訊會議平台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－股東ｅ服務 

             （網址：https://stockservices.tdcc.com.tw） 

 

 

 

 



 

承認事項 

第 一 案 

案 由：本公司114年度決算表冊，敬請 承認。 董事會 提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公司114年度決算表冊（包含營業報告書及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

所劉紋伶、戴信維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頁至

第24頁）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，認為尚無不合，並出具書面

查核報告在案。 

 

二、 敬請 承認。 

 



 

第 二 案 

 

案 由：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敬請 承認。 董事會 提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公司章程第27條規定，擬具本公司114年度盈餘分配如下： 

   單位：新台幣元 

期初未分配盈餘 13,960,299,579 

減：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(43,544) 

加：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(9,789,927) 

加：關聯企業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

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 53,823,394 

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4,004,289,502 

加：114年度稅後純益 3,640,393,979 

減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% (368,438,390) 

可供分配之盈餘 17,276,245,091 

減：114年度擬供分配之盈餘 
(2,366,155,994) 

  （每股現金股利2.8元）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14,910,089,097 

 

二、 本次盈餘分配案，股東之畸零款將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，其畸零

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；並於本(115)年度股東常會通過後，由

董事長依董事會之授權，訂定除息基準日分配之。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

前如有因辦理現金增資或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時，擬請股

東常會授權董事會，按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，調整股

東每股配發金額。 

 

三、 敬請 承認。



 

 


